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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建〔2025〕43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项目
竖向设计规划资源管理的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（管委会）规划资源部门、各有关单位:

现将《关于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项目竖向设计规划资源管理的

工作意见》予以印发，请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1 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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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项目

竖向设计规划资源管理的工作意见

为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“上海2035”城市

总体规划构建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城目标要求，提升城市精细

化管理和资源集约利用水平，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项目竖向设计规

划资源管理，加强工程土方源头减量，增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与

丰富性，塑造高品质城市空间，满足海绵城市、韧性城市、湿地

空间、地形塑造等规划建设要求，根据本市规划资源管理相关规

定，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统筹规划设计条件

（一）规划阶段明确竖向管理要求。统筹规划空间布局，结

合土方综合利用，将竖向设计管理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。详细

规划编制阶段结合区域城市设计，统筹考虑城市界面、风貌协调、

交通运行、慢行友好、防洪排涝，促进土方源头减量。对于有条

件整体抬升的成片开发区域，应在详细规划编制阶段提出地区市

政道路中心线控制点高程建议值（以下简称“道路控制点标高”）。

对于实施方案较明确的地块，应在详细规划编制阶段提出建筑物

室外地面标高（以下简称“室外地面标高”）及出土量估算建议

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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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土地供应前应明确竖向设计条件。建设项目详细规划

已确定室外地面标高与道路控制点标高等竖向标高要求的，应将

竖向标高要求纳入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让合同。

建设项目详细规划未确定竖向标高要求的，鼓励组织开展区

域竖向方案设计与土方消纳专项研究，依托区域评估、规划实施

评估与建设项目规划实施平台管理等方式，确定室外地面标高与

道路控制点标高；并在土地供应前将以上内容纳入建设项目规划

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让合同。

（三）研究标地营造实施方案。根据城市建设品质提升的需

要，依据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（含竖向设计）的要求，运用“三师

联创”机制，开展标地营造实施方案研究，统筹地上地下一体化

营造，进一步开展通平配套建设、场地塑造、蓝绿建设、海绵城

市营造等前期开发。按照经批复的标地营造实施方案，已确定室

外地面标高或道路标高等竖向标高要求的，应根据前期开发情况

将竖向标高要求纳入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让合同。

二、加强项目竖向设计管理

（四）明确方案竖向设计要求。项目建设主体应按照建设项

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让合同中竖向标高要求，在建设工程

设计方案阶段，组织开展竖向方案设计。

1.合理布局场地与建筑。根据建设项目用地性质、功能，结

合地形特征，进行总平面布局。合理组织地面径流，加强竖向排

水设计，明确室外地面标高、室内地坪标高、基地出入口标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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倡导海绵城市建设。

2.确保慢行交通友好舒适。在车行交通顺畅前提下，确保慢

行交通友好，无障碍系统贯通。商业、办公、文化等有公共开放

要求的建设项目，地块开放式前区应与相邻人行道和建筑出入口

之间平顺衔接，住宅项目基地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衔接处做好缓坡

设计，处理好与车行交通的交叉关系，创造连续、舒适、安全的

慢行空间。

3.做好相邻用地竖向衔接。不宜规划建设高挡土墙，避免出

现峭壁式边界，做好边界排水，确保相邻地块的协调与安全。住

宅项目可利用退界空间处理好围墙内外地面高差，塑造尺度适宜

的城市界面。

4.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。鼓励在滨水区域公共空间、公共

绿地与建设项目集中绿地等开放空间中营造地形，结合场地特

色，利用景观资源优势，塑造多样视角体验、自然亲水互动的城

市公共空间。

5.加强交通线性工程竖向设计。交通线性工程设计方案应充

分利用桥下空间，互通式立交、防洪堤岸等区域充分考虑土方消

纳和地形营造，尽量减少工程出土，同时宜结合工程周边区域规

划安排和相邻工程建设进度，统筹区域土方平衡。

（五）编制完成竖向设计方案成果。房屋建筑工程竖向设计

成果应包含竖向设计图与竖向设计说明。竖向设计图应包括标注

室外地面标高的方案总平面图、首层平面图等，有场地塑造或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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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消纳需求建设项目，还应提供场地剖面图等成果。方案竖向设

计说明应包括设计依据、工程概况、设计原则与土方综合利用、

排水设计等内容。

市政道路工程方案设计成果应包含道路、桥梁、管线竖向设

计与土方综合利用等内容，轨道交通、航道工程参照执行。交通

线性工程规划条件中未明确竖向标高要求且有场地塑造或土方

消纳需求的，应在规划设计方案文本中包含土方消纳专篇。

（六）加强建设项目竖向设计方案审核。房屋建筑工程在审

核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，应通过行政协助平台征询绿容、住建、

水务、交通等部门意见，会审竖向设计内容。建设单位应按照相

关部门意见优化完善设计方案。

建设项目因实际情况需对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

出让合同竖向标高要求进行调整的，或者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

书或土地出让合同未确定竖向标高要求且有场地塑造或土方消

纳需求的，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过程中，应组织专家与相关

部门对竖向设计方案合理性进行论证。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

或土地出让合同未确定竖向标高要求，且无场地塑造或土方消纳

需求的建设项目，以及设计方案符合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

土地出让合同竖向标高要求的建设项目，按照一般建设项目流程

办理。

建筑高度地坪起算点为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

让合同中明确的室外地面标高；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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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合同中未明确室外地面标高的，一般以周边相邻的城市道路

中心线标高为基准加上 0.3 米。

在审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，应依据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

方案，核定项目场地出入口标高及建筑主要出入口室外地面标高

等竖向设计内容。

三、完善竣工验收

（七）加强规划资源竣工验收阶段竖向设计核验。根据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，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场地出入口标高及

建筑主要出入口室外地面标高的测量核验。标高测量点位原则上

与总平面图中标高位置一致，标高误差不应大于 0.1 米。

加强市政道路工程纵断高程测量核验，测量点位原则上与总

平面图中标高位置一致，道路纵断高程允许偏差±15 厘米。

四、施行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自本意见施行之日后发布公告的

出让土地，或核发规划土地意见书的划拨土地，应按本意见执行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市绿化市容局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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